
非法排放空氣污染物採樣檢測方法

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環部授研字第1135100472號公告
自公告日生效

NIEA A004.71C

一、方法概要

以遙控無人機(Drone)搭載不鏽鋼筒或吊掛採樣設備遠端進行非法
排放（例如：繞流排放、逸散或其它非屬依法核准之空氣污染物排放
行為等）空氣樣品採樣作業；或由採樣人員搭配高空工作車、雲梯車
或其它適當載具，攜帶採樣設備或氣體導引設備至採樣點，執行採樣
作業。樣品依測定污染物物種選擇適當檢測方法進行檢測，或抽引空
氣樣品至現場檢測分析儀器執行現場檢測。

二、適用範圍

本方法適用於排放管道、周界及環境大氣或其它依空氣污染防制
法訂定方法，檢測非法排放空氣污染物濃度樣品之保存方式及檢測步
驟。

三、干擾

略

四、設備與材料

（一）無人機：可採租用方式雇請領有無人機操作證人員操作（註
1）。

1.多軸旋翼機或其它類型，如圖一。

2.最大起飛重量應考慮並設計包含機體、酬載系統及採樣設備之重
量。

3.採電池供給電力，且具備可往返採樣地點之蓄電量。

4.可由飛行控制軟體控制飛行或現場直接遙控之類型。

5.感測系統：感測系統可搭配 GPS，以偵測並記錄採樣點座標。

6.資料鏈結與通訊傳輸系統：操作端裝置（遙控器、移動裝置或地
面控制站）與通訊系統之最大可控制及傳輸範圍至少超過採樣點
位之距離（例如：數據與影像資料傳輸）。若為無線傳輸時，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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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採樣前與採樣後進行傳輸測試，以確認未受干擾可正確傳輸。

7.酬載系統：除維持運作外，其餘設備或材料之荷重稱為酬載，可
分為監控、採樣及其它設備。

8.監控系統：如有記錄採樣過程需求時，可於無人機上搭配高解析
取像單元（例如：數位攝影機）以記錄採樣過程，亦可以遠端錄
影或拍照方式記錄採樣過程。

（二）高空工作車、雲梯車或其它適當載具：視需求擇定可安全搭載採
樣人員及採樣設備至採樣點。

（三）採樣系統：依據採行之公告方法規定準備。包括：

1.不鏽鋼採樣筒，如圖二。

2.採氣袋。

3.吸附管。

4.衝擊瓶（組）。

5.適當之氣體吸收裝置。

6.隔膜式採樣泵。

7.氣體導引設備：使用鐵氟龍管、矽膠管或適當材質管件，以高空
工作車、雲梯車至採樣點，搭配適當流率採樣泵遠端抽引空氣樣
品。

8.樣品氣體分配器（或樣品氣體歧管）：材質可為玻璃或其它適當
材質。

9.現場分析儀器：依據檢測物種擇定，例如：可攜式火焰離子化偵
測器 (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 FID)或光離子化偵測器 (Photo
Ionization Detector, PID)或其它可攜至現場之檢測分析設備等。

10.不鏽鋼採樣筒，搭載/吊掛之隔膜式採樣泵可搭配使用定時或遙
控啟動/關閉裝置，或其它適當之設備。

11.光學氣體成像儀(Optical Gas Imaging Camera, OGI)：視需求，可
即時顯像採樣點附近溫度或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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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直讀式二氧化碳測定儀：視需求，可即時測定二氧化碳濃度值並
將訊號回傳至顯示面板。

13.直讀式碳氫化合物測定儀或揮發性有機物測定儀：視需求，可即
時測定碳氫化合物或揮發性有機物濃度值，並將訊號回傳至顯示
面板。

五、試劑

採樣及檢測所需試劑，依據公告方法規定。

六、採樣與保存

（一）採樣前準備

1.採樣作業前，應先就預定採樣地點進行準備作業。如以無人機採
樣時，須事先瞭解現場風向風速、天氣狀況、飛行干擾物以及是
否為飛航管制區或禁限航區域等。若採樣點及飛航途徑在禁限航
區內應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申請活動空
域，必要時可先進行試飛作業，以確認無人機於現場飛行能力，
例如：氣流或風速限制是否干擾飛行。

2.依據所欲檢測之空氣污染物物種，由現行排放管道、周界及環境
大氣或其它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指定公告方法，選擇適當方法進行
現場採樣及樣品保存。

3.應先檢查設備是否具備正常功能。例如：無人機電池電量、GPS
定位、軟體更新、地面控制站、機翼、機械構造物及攝影、照相
設備及採樣所使用之設備。

（二）現場採樣

1.採樣時可依需求選擇下列適當載具方式，採樣流率則依據檢測項
目選擇方法：

(1)以無人機搭載不鏽鋼採樣筒或吊掛採氣袋、吸附管、衝擊瓶或
其它適當氣體吸收裝置搭配採樣泵，遠端控制進行空氣樣品採
樣作業，具備定時或遠端啟動功能，以控制開關不鏽鋼採樣筒
或採樣泵進行採樣。

(2)由採樣人員搭乘高空工作車、雲梯車等適當載具，攜帶採氣袋、
吸附管、衝擊瓶或其它適當之氣體吸收裝置，搭配採樣泵等採
樣設備或現場檢測分析儀器至採樣點執行採樣或檢測分析。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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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空工作車或雲梯車等載具，應依勞動部訂定「高空工作
車使用安全管理指引」實施。

(3)由採樣人員以高空工作車、雲梯車等載具或伸縮桿等適當延伸
工具，將延伸用鐵氟龍管、矽膠管或適當材質管件伸至採樣點，
以採氣袋、吸附管、衝擊瓶或其它適當之氣體吸收裝置，搭配
採樣泵等採樣設備或現場檢測分析儀器進行採樣檢測。

如管線距離太長時，可考慮於地面先以大流率採樣泵抽引採樣
點之空氣至樣品氣體分配器，由氣體分配器導入現場檢測分析
儀器或採氣袋、吸附管、衝擊瓶或適當之氣體吸收裝置中，惟
須確認採樣過程有充足之樣品氣體由採樣點被導入樣品氣體分
配器，即採樣過程多餘之樣品氣體係由另一排出口維持持續排
出之狀態，此部分可搭配浮子流量計或適當設備確認。採樣示
意圖如圖三、圖四。

2.如檢測依據之方法須設置校正閥 A 及校正閥 B 時（例如：「排
放管道中氮氧化物自動檢測方法－氣體分析儀法(NIEA A411.7)
（註 2）」），若樣品氣體為直接導入氣體分析儀檢測，校正閥
A 裝設於氣體分析儀前端便於人員操作；如樣品氣體導入氣體分
配器後，再由氣體分配器導入氣體分析儀，則校正閥 A 裝設於樣
品氣體分配器及氣體分析儀之間。

3.依據檢測方法規定採樣管線如須保溫者，使用本方法採樣檢測時
採樣管線可免保溫。

4.依據六、（二）1.進行採樣時，如適用之方法規定須進行採樣前
或採樣後測漏時，可於無人機起飛前或無人機採樣結束降落後執
行測漏。

5.採樣時應記錄下列資訊：

(1)採樣起訖時間。

(2)採樣位置（例如：GPS 定位、高程或其它相關特定採樣位置之
訊息）。

(3)採樣過程應進行攝影或拍攝照片。

(4)應記錄當時天氣狀況（例如：陰天、晴天或雨天，及採樣地點
風速、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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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採樣時可搭配使用下列設備作為採樣輔助工具確認污染物排出或
逸散時之氣流或煙團狀態，以擇定採樣點：

(1)光學氣體成像儀(Optical Gas Imaging Camera, OGI)。

(2)直讀式二氧化碳測定儀：燃燒製程排放較適用。採樣前可繞行
目標處，擇定二氧化碳濃度相對較高之處作為採樣點，採樣示
意圖如圖五。

(3)直讀式碳氫化合物測定儀或揮發性有機物測定儀：排出污染物
包含揮發性有機物時較適用。採樣前可繞行目標處，擇定碳氫
化合物、揮發性有機物濃度相對較高之處作為採樣點。

(4)其它測定設備。

7.使用吸附管、衝擊瓶或氣體吸收裝置時，須另再搭配流量計計算
進樣氣體體積。

8.採樣時應進行背景點採樣，且至少應採集 2 個背景點樣品，2個
背景點樣品可為同一點位或不同點位。

9.以高空工作車、雲梯車等載具或伸縮桿等延伸工具，於採樣設備
組裝後，建議採樣前先進行整體系統測試，例如：以伸縮桿伸長
過程，採樣管線是否能維持固定於伸縮桿上等。

10.無人機如需安裝採樣管時，須考慮對稱，以達到飛行時有較佳之
平衡效果。進氣口應設計避開旋翼正下方，以減少旋翼造成之擾
動，示意圖如圖六。

（三）樣品保存

完成採樣後，依據採行之公告方法保存樣品規定執行。

七、步驟

依據檢測項目採行之公告方法進行檢測。

八、結果處理

依據採行之公告方法相關規定執行。

九、品質管制

採樣時應依據採行之公告方法規定採集現場品管樣品，品管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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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類、數量及執行方式原則上依該公告方法辦理，但現場品管樣品
可於地面執行即可，如：無人機起飛前或後，於地面進行測漏後回收
品管樣品；以高空工作車、雲梯車或其它適當載具或伸縮桿等延伸工
具，搭配氣體吸收裝置、採樣泵等或現場檢測分析儀器，於採樣設備
組裝完成後，可先進行現場品管樣品採樣。

樣品檢測之品質管制依據採行之公告方法相關規定進行。

十、精密度與準確度

略

十一、參考資料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不鏽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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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採樣/氣相層析火焰離子化偵測法 NIEA A722.76B，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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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排放管道中總碳氫化合物及非甲烷總碳氫化
合物含量自動檢測方法－線上火燄離子化偵測法 NIEA
A723.75B，中華民國 111 年。

（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揮發性有機物洩漏測定方法－火焰離子化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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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頁，共 10 頁



註 1：採樣使用之無人機及操作人員資格，需符合現行「民用航空法」中
「遙控無人機專章」及「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相關規定。

註 2：本文引用之公告方法名稱及編碼，以環境部最新公告者為準。

第 7 頁，共 10 頁



圖一 多軸旋翼機示意圖

圖二 不鏽鋼採樣桶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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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以伸縮桿及衝擊瓶組進行非法排放採樣示意圖

圖四 衝擊瓶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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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以直讀式二氧化碳測定儀輔助進行非法排放採樣示意圖

圖六 無人機採樣管及進氣口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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